关于市外企业申请建筑节能
技术备案的补充说明
有关单位：

为确保建筑节能技术备案申报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凡自2011年9月1日起申请（含未通过审查的申报项目）建筑节能技术备案的市外企业，须通过备案平台提交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备案或认证证明文件；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未开展备案或认证工作的，提供所在地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申报资料核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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